《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
培训管理办法（草案）》起草说明

现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培训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明确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将职业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核心途径，从战略全局高度确立了职业培训工作的重要地位。
党中央将职业培训作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核心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将职业培训与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深度衔接。
当前，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等战略深入推进，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安全意识、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亟需构建与产业变革相匹配的职业培训体系；另一方面，行业职业培训领域仍存在“管理不规范、内容不精准、质量不均衡”等问题，部分培训机构资质不明、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脱节、考核评价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重收费、轻实效”“虚假培训”等现象，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职业发展，更对工程质量安全、行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风险。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规范的《办法》，既是落实国家关于“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解决行业培训痛点、补齐管理短板、夯实行业人才基础的必然要求。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25号）
（五）《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号）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4〕27号）
（七）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14]167号）
（八）《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人〔2015〕43号）
（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改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人〔2019〕9号）
（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建办人函〔2019〕384号）
（十一）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通知（新人社规〔2022〕4号）
（十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新人社规〔2022〕11号）
（十三）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级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新人社规〔2023〕2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27条。第一章总则，包括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培训定义和基本原则（4条）；第二章职责分工，包括自治区住建厅职责、地（州、市）住建部门职责、协（学）会作用（3条）；第三章培训管理，包括培训大纲、培训大纲、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培训方式、培训计划管理、培训组织管理、培训质量管理、培训创新方式、技能提升和人才培育（9条）；第四章考核管理，包括考核目标、考核制度、考核机构、考核实施与管理、考试题库管理、协调联动（6条）；第五章监督管理，包括责任追究、社会监督（2条）；第六章附则，包括生效时间、行政许可类规定、解释权（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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